
附件5

102年公務人員高等三級考試暨普通考試廉政類科錄取人員實務訓練計畫表

姓名 性別 考試等級
受訓人員基本資
料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出生
年月日

考試職系
類科

分配機關
日期文號

職稱

分配受訓
單位

職系受訓人員分配訓
練

輔導員
職稱及姓名

職務列等

是否須參加
基礎訓練

□應參加基礎訓練    □應免除基礎訓練      □應免除部分基礎訓練 
□得免除基礎訓練並已申請

基礎訓練
地區

□北部地區   □中部地區  □南部地區   □東部地區（本欄請錄取人員填寫，機

關初核）
（請註記1、2、3、4之順序，國家文官學院得因訓練檔期班次調配參訓人員受訓地區）

受訓人員
報到日期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訓練
期滿日期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工作項目

（請具體列舉受訓人員工作內容，並與受訓人員共同訂定實務訓練期間之學習總目標及分
月目標，作為結訓及格與否考核項目）

輔導方式

1、職前講習：
2、工作觀摩：
3、專業課程訓練或輔導：
4、個別會談：

簽章 受訓人員
輔導
員

單位主管 人事主管
機關首
長



（以上各欄位如填載內容不齊，請勿簽章
）

機關
核定日期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承辦人姓名：　　　　　　電話：　　　　　　　（請務必填寫）

填表說明：
一、本計畫表由人事單位會同受分配單位填寫後，再請受訓人員簽名，核定後並影

印送交受訓人員參考。
二、是否須參加基礎訓練欄，請依公務人員考試錄取人員訓練辦法第18條、第18條

之1、第19條規定，並查核受訓人員相關證明文件後據以填寫。自選基礎訓練地
區優先順序欄，請註記1、2、3順序，國家文官學院得因訓練檔期班次調配參訓
人員受訓地區。

三、工作項目欄：應依受訓人員實際分配之工作項目詳細填寫。
四、輔導方式欄：應填寫「職前講習」、「專業課程實務演練」及「個別會

談」等3項，有關實施順序及時點，各機關得視實際狀況彈性規劃，如部
分項目在實際執行上確有困難，並請註明原因。
1、職前講習：含機關環境介紹及講解實務訓練相關規定。
2、工作觀摩：受訓人員報到後，每月至少選擇1項業務，進行工作觀摩。
3、專業課程訓練或輔導：受訓人員報到後，每月至少選擇1種案例，針對

實際執行之業務，進行實際討論、操作或演練（按辦理專業課程訓練
，或輔導員於受訓人員實際執行業務過程予以適當輔導，並針對受訓
人員分配職務之專業需求，以研讀、討論方式提升受訓人員專業知能
）。

4、個別會談：
（1）受訓人員報到後第1個月，至少辦理1次個別會談，協助解決受訓

人員工作適應問題及生涯發展。
（2）受訓人員報到後第2個月起，至少辦理1次個別會談，協助解決受

訓人員工作適應問題及生涯發展。
五、本會除適時至各實務訓練機關查核進行瞭解外，或有實務訓練成績不及格情

事，本表亦為審查之重要文件，請予依序詳填並核章後，正本請留存於實務
訓練機關，並依各該考試錄取人員訓練計畫規定，於受訓人員報到7日內至公
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全球資訊網站之「請證資訊管理系統」（置於http
://www.csptc.gov.tw首頁便民服務資訊）登入後，於「實務訓練管理/實務
訓練計畫表上傳」項下，上傳實務訓練計畫表至保訓會，並將該計畫表另以
電子郵件傳送至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training@dgpa.gov.tw）。

mailto:training@mail.tpgpd.gov.tw

